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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毕设过程管理的有关规定 
（2019 年 10 月） 

（一）毕设过程控制 

（1）毕设环节流程。第八学期初，教学管理办公室根据教务处学籍科下发

的毕业生教学环节要求，制定并发布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流程图。 

（2）毕设地点安排。教学管理办公室与教务处及图书馆沟通后，按系分配

毕设地点，并发布通知。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安排毕设检查时间和教师名单，制

作毕设检查表，并督促教师按时检查。 

（3）毕设环节检查。教师按照毕设进程安排指导学生开展毕业设计活动，

并定期进行检查。学院将安排专人每周检查两次，并将检查结果作为毕设答辩的

参考。教师需收缴、保存或提交的阶段性材料包括：任务书、外文翻译、方案论

证（或开题报告）、考勤表、中期检查表、毕设电子资料、毕设纸质资料等。 

（4）请/销假制度。毕业设计期间，学生请假必须征得导师同意，填写《机

械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期间请假申请书》，导师签字后交学办存档。累计

请假时间不能超过 10 天。毕业设计期间无故缺席 3 天者，毕设成绩降 1 档次；

缺席时间累计超过５天者，取消正常毕设答辩资格，延缓答辩。 

（5）联合指导。若学生需要外出到企事业单位从事毕业实习或毕业设计工

作，应分别签订《联合指导毕业实习协议》或《联合指导毕业设计协议》，经导

师及学院同意后，方可离校。 

（二）毕设答辩管理 

（1）毕设答辩安排。教学管理办公室根据毕设导师、学生、课题等信息，

按照导师回避制度，安排毕设小组答辩和大组答辩时间、地点、分组等，每组设

组长和秘书各一名，组员若干名。 

（2）毕设查重。小组答辩前，导师需要按照教务处要求（毕设电子版命名

格式为“学号-学生姓名-论文题目”），收齐学生的毕设查重电子资料（为提高

检测速度需将毕设扉页、目录、中英文摘要、致谢等部分删除），并按期交至教

学管理办公室。教学管理办公室会同教务处统一组织毕设查重工作，包括抽样、



查重、结果公示等。 

 文字重合百分比小于 30%（含 30%）的，由指导老师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判断，如确认毕业论文中不存在抄袭行为，可直接进行毕业论文评审和

答辩。 

 文字重合百分比在 30%—50%之间（含 50%）的，学生必须对毕业论文

进行修改，修改后由指导老师和学院指定审阅人进行审核，并签字确认

无抄袭行为后，方可进行毕业论文评审和答辩； 

 文字重合百分比大于 50%的，需由学院组成三人以上的专家组进行人工

鉴定。如确认毕业论文不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可由学生对毕业论文进行

修改，修改后须由系统再进行一次复检，重合百分比小于 30%方可进行

毕业论文评审和答辩。如确认毕业论文存在严重抄袭行为，需由专家组

写出鉴定报告，学院签署意见后，报校教务处，同时终止该学生的本学

期毕业论文评审和答辩资格，再次毕业论文答辩申请随下年度进行； 

 初次检测≥30%的论文不得报送校级优秀，最终送交的校级优秀论文文字

重合比例不高于 25%。 

（3）小组答辩。学生按照指定时间地点，将毕设纸质资料交至答辩小组，

由答辩组长负责分配评阅人、安排答辩顺序，完成评阅人分配和推优（导师成绩

为优秀者可直接推优）的网上操作。指导教师和评阅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语，

评阅人负责将毕设资料返还学生。 

小组答辩期间，学生按照答辩组规定进行答辩，答辩秘书负责做好记录。答

辩结束后，小组确定答辩成绩，明确参加二次答辩学生名单（每组至少推 1 名、

且不能是未交毕设资料的学生）。答辩组长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辩评语，并完

成二次答辩网上操作。 

（4）大组答辩。大组答辩期间，学生按照答辩组规定进行答辩，答辩秘书

负责做好记录。答辩结束后，大组确定答辩成绩。答辩组长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答辩评语。 

（5）答辩委员会会议召开。答辩组长负责汇报答辩成绩、比例等情况。答

辩委员会按照 3（导师）：2（评阅）：5（答辩）的比例计算毕设总成绩，根据学

校规定的成绩比例要求分专业讨论、调整成绩，并最终确定省优候选名单、校优



名单以及不及格名单。 

（6）各项毕设成绩比例要求。导师成绩：优秀率≤25%，优良率≤55%；小

组答辩成绩：及格/不及格率≥10%。答辩委员会成绩（按专业）：校优率≤5%（基

数为答辩通过论文），优秀率≤15%，优良率≤55%，及格/不及格率≥10%。 

（三）毕设存档要求 

（1）学生离校前将毕设电子档和纸质资料交给导师，由导师检查后统一交

学院汇总存档。存档资料应包括毕设说明书/毕业论文、毕设附件（任务书、开

题报告、外文翻译、4 项评语、中期检查表、答辩记录表、图纸、其他资料）。

同一导师指导的学生毕业电子档应放置在一个文件夹内，并以“导师姓名（数

量）”格式命名。 

（2）对于评出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导师应会同学生一起将电子文

档按照教务处的要求排版、上交，由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将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清单和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压缩电子文档及时送交教务处。 

本规定如与学校的相关规定有冲突，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 

附：毕设过程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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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毕设过程管理流程 

开始

查阅资料

发布安排

下达任务
书

提交开题
报告/方
案论证

中期检查

学生于第七学期期末及寒假期间
完成资料查阅的工作

第八学期前3周，教学办发布
毕设安排（包括毕设地点，各
环节具体时间的安排）

1、下达任务书：导师在毕业设
计（论文）开始前向学生下发学
校统一模板的毕业设计（论文）
任务书，明确列出毕业设计（论
文）的题目、给定条件及基本数
据、具体设计要求、工作质量要
求、查阅文献的要求、分阶段任
务、完成期限等内容，任务书须
经系主任批准。任务书一经下
达，原则上不得变动，如确需改
变的，必须经系主任批准。
2、制定指导计划，向学生传达
相关规定及要求。

毕业论文的学生提交开题报
告，毕业设计的学生提交方案
论证，交导师审查后签字，然
后交由系主任签字。模板参见
学院网站 教学管理 版块

导师除经常辅导、答疑和了解情
况外，要定期按进度计划对学生
的毕业设计（论文）进度、质
量、出勤、纪律等进行检查，实
事求是地填写《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进程记录表》、《毕业
设计（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表》,检查中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后，
学院每周至少组织两次检查。

 



答辩

归档

1、学生上交电子版毕设论文或毕设说
明书，学院组织查重。（查重率应
<30%）
2、学生上交所有毕设资料。导师提交
评语和成绩（优秀率 25%，优良率
 55%）。将毕设纸质资料交评阅人，
小组分配评阅人。
3、拟参加大组答优的学生应在答辩前
5天提出书面申请，经指导教师审查同
意后推荐上报到相应答辩小组，答辩
小组在答辩前评阅人审阅后按照该组
学生数的25%（上限）推荐出参加大组
答优的学生名单，上报到答辩大组。
4、评阅人将资料反馈给学生，提交评
阅人评语和成绩（优秀率 25%，优良
率  5 5 % ， 及 格 和 不 及 格 比 例
 10%）。小组确定推优名单。

1、教学办根据教务处对毕业
生的时间要求及学院毕业设计
情况，制定答辩安排（包括时
间，地点，教师，学生等），
交由学院副院长审核。
2、成立答辩委员会。答辩委
员会由院领导及专家7～14人
组成，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秘书各一人，根据需要，
答辩委员会可决定按毕业设计
（论文）题目类型组成若干答
辩小组和答辩大组，具体负责
答辩工作。

安排
答辩
工作

1、答辩工作分为小组分类答辩
和大组集中答优评差两个阶
段。被推荐参加大组答优的学
生不参加小组答辩。
2、小组答辩：小组答辩按设计
题目类型划分，每个小组由3～
5名教师组成，每个小组负责本
组学生答优推荐及其他学生的
小组答辩工作。学生讲解5～10
分钟，老师提问10～15分钟，
对回答的问题由提问题的老师
给出评判，答辩秘书做好记
录。小组答辩后，每个答辩小
组将答辩成绩最差的1～3名学
生上报到答辩大组进行审议。
3、大组答辩：学生讲解10～15
分钟，老师提问15～20分钟。
答辩成绩由答辩组成员综合考
虑答辩情况及毕业设计（论
文）的质量投票确定。

1、学生离校前将电子档和纸质资料交
给导师，学院汇总存档。资料包括毕
设说明书/毕设论文、毕设附件（任务
书、开题报告、外文翻译、4项评语、
中期检查表、答辩记录表、图纸、其
他资料）。
2、教学管理办公室要按专业列出毕业
设计（论文）清单（内容包括学院、
专业、学生姓名、题目、指导教师、
成绩），学院存档。
3、对于评出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指导教师应会同学生一起将电
子文档按教务处要求排版，上交，由
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将校级优秀毕业
设计（论文）清单和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压缩电子文档及时送交教务
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应作
为教学成果的一部分，永久保存。

上交
资料

召开答辩
委员会会

议

1、计算结构分：导师成绩*30%+评阅
人成绩*20%+答辩成绩*50%，各专业成
绩要 求 ： 优秀 率 1 5 % ， 优良 率
 55%，及格和不及格比例 10%
2、各组长汇报答辩情况，调整分数控
制总体优良率，确定省优备选名单、
校优名单和不及格名单。

结束

 

 


